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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做好冬春季射阳港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

各涉港单位, 局机关各部门：

冬季来临，天气干燥，低温、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对港口安全生产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为落实市港口局《关于切实做好冬季港口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盐港传〔2017〕54号）、《关于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射安字〔2017〕42号、县安委会《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会战）》活动要求，扎实做好今年冬季和明年春季港口安全监管工作，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当前乃至2018年全国“两会”及元旦、春节、元宵节期间射阳港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坚决预防和遏制各类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认真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据有关部门研究预测，今冬大风寒潮、雨雪冰冻以及雾霾等恶劣天气多发概率较高，极有可能对港口安全生产构成较大威胁。在此期间还将迎来元旦、春节等节假日，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保障任务繁重。各涉港单位、局机关各部门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切实提高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站位，充分认清冬季港口安全所面临的恶劣天气增多的严峻形势，充分认清冬季港口安全事故多发易发的特点，牢固树立港口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抓好落实，做到思想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确保射阳港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针对冬春季港口安全生产特点，各涉港单位要提前安排、分阶段、认真开展冬春季港口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

（一）加强港区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排查

重点对辖区内各生产经营单位的油库、加油站（点）和燃气站（库）及销售点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办理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相关人员是否经过专门的安全培训，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建立健全，责任制是否落实到位，消防设施设备的配备是否量足适用，安全隐患是否整改到位等。同时要针对冬季安全工作特点，做好危险品罐（库）区的防火工作，加强对易燃易爆危险品罐（库）区的监控。相关企业要落实好防范突发事故的预防措施，提高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加强港区工程施工安全隐患检查
驻港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要对所设置的各类安全警示标志进行再检查，发现安全警示标志有损坏、缺失的，要及时维护、补充到位；要对陆上、水上施工现场脚手架搭设、护栏支架、施工支架、施工用电等进行检查；严格落实特种作业持证上岗规定，切实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禁“三无船舶”和未经海事许可的船舶参与港口海上工程施工。对现场管理混乱、问题突出、隐患严重的施工工地要停工整顿，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施工。

（三）加强特种设备安全检查
各涉港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码头作业现场动态管理和检查，确保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落实到位。要加强对特种设备的安全检查；要组织力量对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设备、危险化学品容器等特种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严格特种设备安全检测检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确保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坚决禁止非法使用、无证操作特种设备的违法违章行为。要重点检查是否制订和完善符合实际情况的大型港机冬季防风防冻具体措施、工作规程和实施方案；大型港机防风技术装置是否配备并有效；对不具备防风的大型港机是否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其具备防风能力。

三、制订措施，强化整改，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各涉港单位要结合当前开展的 “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会战）”活动，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严禁“三无海轮”和“非法营运小游艇”靠离所属码头；对今年以来开展的各类专项检查、第三方专家检查活动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开展“回头看”行动，对仍未整改到位的安全隐患，结合当前冬季港口安全大检查中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一并立即整改到位，并严格落实隐患治理措施、资金、责任、时限和预案，确保全面彻底消除各类安全事故隐患。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安全隐患要按照隐患整改要求，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实现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

四、领导带班，加强值守，确保安全信息及时畅通

各涉港单位要密切关注冬季天气气候变化，提前预警预防，坚持预防和应急并重。认真做好应急准备和物资储备等应急工作。加强重要时段，特别是元旦、春节期间的应急值守和安全信息报送，强化领导带班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对各类港口突发情况和事故必须立即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立即组织救援，并按规定及时上报，严禁迟报、瞒报、漏报。

                                  射阳县港口管理局    

                                   2017年11月29日

抄  送：市港口管理局，县安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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